市场服务中心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市场服务中心是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自办市场移交工作的通知》（湘政发〔1999〕24号），于2000年组建的副科级事业单位，2002年8月升格为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干部职工37人，其中：在编干部13人，安置退伍军人7人，聘请人员9人，退休人员8人。
主要职能是：一是负责编制全市各类市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二是负责全市各类市场布局规划、市场改造、市场开发的审定工作；三是负责对全市各类市场的经营管理，做好相关协调服务工作；四是负责市场建设的招商引资，组织市场改造、市场开发等工作；五是负责国有市场资产管理，收取市场设施租赁费和其他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偿服务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本中心机关。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包括经费拨款及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支出包括中心机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预算数361.28万元，其中，经费拨款211.06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27万元，为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上年结转23.22万。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361.2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6.5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59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0.11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58.7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02.53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财政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包括代缴税金及市场卫生水电费、市场零星维修经费、消防安全和市场营销培训等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58.75万元，剔除上年结转数7.69万元，比上年度预算252.49万元略有减少。减少原因为：取消不必要的公务活动，降低公务活动成本。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数为25.7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3.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8.8万元,培训费15万元。公务接待费比上年预算36.49万元减少6.49万元，是因为中心领导2017年工作目标要求，取消不必要的公务活动，降低公务活动成本，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长效机制，力争建设节约型机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与上年预算8.8万元持平。2017年比上年增加培训费15万元，是为了确保市场的安全和繁荣而增加的市场消防安全培训费和营销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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